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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吨/日及以上的原水管道或原水泵站施工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价（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

1

广州北江引水工

程（水源工程）

二标

27474 2020/07

/

2 16960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

源配置工程施工

D2标项目

9 2023/02 /

3

清远市东部供水

管网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EPC）

总承包

276314 2021/02
/

4

陆河县南部三镇

（河口、上护、

新田）集中供水

工程

203864 2021/09 /

5

塘厦镇电光村水

库输水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
202913 202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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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施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

工程施工 D2 标段项目，已接受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包人”）对环北部

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D2 标段施工的投标，并确定其为中标人。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

达成如下协议。

1.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履行本合同的相关补充协议及文件；

（2）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投标文件及其补充、说明、解释和澄清等（以符合招标文件和经发包人书面同意

者为准，但若承包人承诺的义务、责任比招标文件的规定更重更大、对发包人更有利者，

以该等对发包人有利的承诺为准）；

（7）招标文件及其补充、说明、解释和澄清等；

（8）技术标准和要求（技术条款）；

（9）设计图纸；

（10）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1）发包人就本工程制定或修订的项目管理制度及办法（细则）等；

（12）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文件。

以上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互为补充和解释。若合同文件中对工程范围、工程

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管理要求等实质性内容有不一致的，承包人应在施工前向发包人提

出，除发包人明确要求适用何种约定外，以对承包人义务、责任要求高者严者为准。其他

合同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除本合同另有明文规定外，按顺序排列在前者为准，同一顺

序文件出现不一致的，以时间在后者为准；但经发包人认定承包人的有关承诺比顺序在前

的文件对发包人更有利的，就该承诺事项以该特定承诺为准。当同一份合同文件中内容相

互矛盾或冲突，以发包人意见为准。

2.承包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各标段技术要求、工程量清单及施工招标图纸）：

(1)施工 D2 标

1)埋管段（型式分两种）

埋管段基坑型式主要为放坡开挖与钢板桩垂直支护两种，其中放坡开挖段长 23.77km，

除放坡开挖外沿线管道附近有房屋，河道，道路，管线等建筑物，高边坡、地质条件为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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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放坡开挖段的，采用 12m 长拉森Ⅲ钢板桩垂直支护，钢板桩支护长 20.11km。埋管段采

用直径 DN3600 和 DN3000 的 PCCP 管道。

2)顶管段

合雷段顶管段长 4.04km，顶管设计主要应用于穿河道、省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总

共需穿越建筑物 16 处（其中跨那郁河及青年运河采用下沉埋 DN3600 钢管）。管线穿其它

河道采用顶 DN4000 的 JPCCP 套管，内衬 DN3600 钢管方案；管线穿省道、高速公路采用顶

DN3000-DN3600 钢管或采用顶 DN4000 的 JPCCP 套管，内衬 DN3600 钢管方案。管线穿铁路采

用顶钢管及现浇箱涵方案，穿铁路顶管井、顶钢管及现浇箱涵不属于本标段范围，仅包括套

管内输水钢管及后续施工。

3）合雷泵站

合雷泵站布置于合流水库南侧库尾，总装机规模为 10800kW（4 用 2 备），总抽水流量

为 20m³/s，设计扬程 27.59m。

原水通过合流水库直接进入进水前池，经泵站提升后，由压力管道输送至高位水池。泵

站枢纽顺水流方向依次布置进水前池、检修闸、主泵房、安装间、副厂房、压力水箱和出水

管等建筑物，其中安装间布置在主厂房左侧，为单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副厂房布置在主

厂房下游，紧靠主厂房呈“一”型布置，副厂房共分 3 层，顶层为设备层，中间为电缆层，

底层为水泵层，布置有流量计和检修阀等设施。

进口检修闸共 6 孔，每孔均设有回转式清污机和检修闸门。主厂房内布置 6 台卧式单级

双吸中开式离心泵。进口检修闸、主泵房和安装间均采用桩基础。

4)高位水池

金康高位水池设置在金康西路南侧高地上，位于管线桩号 HL1+146,采用敞口形式，池

体采用 C35 砼。高位水池内径为 30.0m，池高 26.8m，池内设计运工况水位为 49.0m，水深

20.7m。

5）调压塔

合流调压塔设置在合雷泵站厂区内，位于管线桩号 HL0+160。其功能是事故断电停泵过

程中，消除管道内的负压。调压塔所处位置地面高程 38.8m，井顶高程 41.48m，底板顶高程

33.68m，井内径 D=10m，高度 H=9.3m，补水管管径为 DN900，充水管管径为 DN600。调压塔

最高水位 39.41m，最低水位 34.68m。

6）工作井

本阶段顶管工作井共 26 座，根据地层，周边建筑物情况，工作井开挖深度，功能等因

素，确定工作井的型式有灌注桩圆形井，灌注桩方形井，咬合桩方井，矩形沉井，连续墙圆

形井。

7）交水口及分水口

合雷段共设 5 处分水口，1 处交水口，分别为东海岛分水口、太平分水口、太平干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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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雷州分水口和塘边干渠分水口。其中东海岛分水口、太平干渠分水口和塘边干渠均为

预留分水口，不占用设计规模流量，在上述分水口的支管处设 1 个检修阀。合雷段交水点为

下河工作井（雷徐段起点），交水口布置于下河工作井厂区内。

8）建筑与装修

本标工程范围内各永久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

工程。

9）道路工程

宽度为 3.5m-7m 检修道路共 7.318 公里。

（2）机电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

合雷泵站机电设备主要由水泵及其附属设备、变频调速电动机及其附属设备、变频启动

装置、阀门及附属设备、起重设备、水力机械辅助设备、量水设备、变压器、10kV 设备、

0.4kV 设备、通风空调设备、接地装置、照明装置、电梯设备、消防设备等组成。

合雷泵站到下河工作井输水线路机电设备主要由阀门及附属设备、流量计及附属设备、

变压器、10kV 设备、0.4kV 设备、接地装置、照明装置等组成。

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机电设备的工地卸货、开箱验收、二次运输、储存保管、安装（含埋件埋设）、调

试试验、消缺等，并负责泵站及工作井送电、泵组调试、启动试运行、性能验收、工程全线

联合调试（本标段）等现场试验直至泵组全部移交的全部工作，上述试验期间及后续的检查

消缺维护等。

2）特种设备、电力设备、消防系统的报装报建、注册取证、年审等工作。承包人必须

按照相关规定到当地主管部门办理本合同工程内的特种设备报建、验收、取证等手续；承包

人必须按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办理本合同工程内消防设施（含设备）的报建、验收、取证等

手续；承包人必须按照当地电力主管部门要求办理本合同工程内电力设备的报建、验收、送

电等手续。

3）承包人还应负责部分甲控乙供设备的采购。

除以上规定外，任何可能必须增加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都是构成本机电安装工程不可缺

少的部分，均属于承包人的工作范围，承包人不得拒绝安装，并承担相应责任。

（3）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工程

本标工程范围内金属结构包括闸门、启闭设备等的制作、防腐及安装、调试试运行等，

直至设备全部移交的全部工作，上述试验期间或及后续的检查消缺维护等。

（4）预埋件（管）的埋设及其他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本标范围内土建预埋件、部分机电和建筑预埋件(管)、闸门（拦污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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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地网的埋设和安装工作，以及缆线综合管廊埋设，部分预埋线缆要埋设于综合管廊中。

（5）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工程

本工程施工期的生产、生活区(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堆料场、料场、道路等)环境保护

和水土保持的有关工作，其主要工作范围和内容包括：施工、生活污水和废水处理、大气环

境与声环境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理、废弃机油处理、人群健康保护、水土保持、完工后的场

地清理、土地整治、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等。

（6）配合安全监测工程工作

承包人应完成的配合安全监测工作内容包括：安全监测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监测仪器保护，

以及监测仪器埋设和观测所需的配合工作等。

安全监测工程标与本标承包人的主要工作界面划分如下：

1)本标承包人应配合与协调在本合同范围内各工程部位的安全监测仪器安装、埋设及施

工期观测，为本标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提供施工用水、施工用电以及施工场

地的方便，并预留监测仪器安装所需工期。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负责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和技术指导。

2)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指定需监测的螺栓，本标段承包人应提前 3 个月给安全监测工

程标承包人提供指定的直螺栓，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会在 1 个月内将加工后的直螺栓归还

本标段承包人，本标段承包人收到上述的直螺栓 1 个月内需加工完成提供安全监测工程标承

包人工程所需的弯螺栓。已装有监测设备的螺栓安装工作由本标段承包人完成，并应根据安

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对螺栓进行安装，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在螺栓需

要安装时提供给本标段承包人，安装完成后由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到场验收。

3)本标段承包人应与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一同做好其施工范围内监测仪器的保护工

作。

（7）配合质量检测等本项目参建单位的工作。

（8）施工临时设施项目和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施工导流及度汛

合雷泵站的导流、渡汛及其他保证本标段涉水施工的导流、度汛。

2）施工道路

①新建连通施工临时营造布置区及其内部的施工临时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维护；

②新建、改建或扩建至各施工点、施工工厂施工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维护；

③为完成本标工程施工，承包人认为有必要建造的其他场内施工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

维护。

3）现场施工临时设施

为完成本工程施工所需的临时设施，包括施工供电、供排水、供风、临时通风洞、混凝

土拌制、运输以及所需的施工工厂(钢木加工厂等)，施工临时用房、仓库、污水及废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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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还包括施工工厂区围栏、各支洞口安全防护及其它施工现场的必要围护、安全警示

标志等。

4）其他临时工程

为完成本工程施工所需的其他临时工程。

（9）智慧工地信息化系统建设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智慧工地信息化建设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数字工地系统

包括系统软件和各类感知设备，实现工地视频监控、人员实名制进出管理、人员定位、

车辆进出管理、盾构机/TBM 监测、升降机/龙门吊/塔吊监测、施工用电监测、拌合站监测、

运输车辆监测、灌浆监测、施工环境监测、水情/水质监测等内容。。

2）系统运行环境

主要内容有智慧工地通信网络(对外通信、语音通信、应急通信保障措施)、办公网络、

信息安全、服务器建设、视频会商、监控中心机房等。

3）标段监控分中心

主要内容有大屏、音频设备、监控工作站、照明、网络、供电、音响设备以及其余配套

设施等。

4）工区值班室

包括监控显示一体机和网络机柜等设备。

5）智慧工地系统集成

按照《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信息系统集成标准（试行）》，将施工现场各类感

知设备运行数据和视频数据，与承包人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发包人建设的智慧监管平台进行

接入集成。

6）BIM+GIS

按照发包人对泵站 BIM 模型创建、应用、交付标准的要求完成模型的创建和基于模型的

应用（结合 GIS），以便优化及深化设计、指导现场施工和辅助后期运维。

（10）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工程科研

后续发包人在工程实施建设过程中需开展相应的科学试验研究时，承包人应配合相关工

作。

（11）场地恢复

本标工程施工场地按要求进行清理并恢复，包括但不限于临建拆除、道路恢复（修复）、

排水疏通等。

（12）机电安装精品工程

配合发包人开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大型泵站机电安装精品工程标准》的研

究、编制、资料整编和实施工作：负责水泵和电机、金属结构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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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编制；负责电气一次和电气二

次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

编制；负责辅机及起重设备、启闭设备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

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编制；同时负责分解精品工程目标和指标，落实保证

措施和责任，编制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精品工程方案。承包人应根据精品工程总体纲领和

精品工程策划，细化措施和方案，在施工工艺设计、作业指导书、调试专项方案及监理实施

细则中认真组织落实和实施。

（13）其它配合工作，详见技术条款。

注：为完成工程总工期目标，本标段起点桩号及终点桩号须根据各标段施工进度进行动

态调整，具体桩号由发包人和监理人确定。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亿玖仟陆佰零玖万柒仟捌佰玖拾陆元叁角叁分

（¥1696097896.33 元）（含税），其中不含税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亿伍仟陆佰零

伍万叁仟壹佰壹拾伍元玖角(¥1556053115.90 元）,增值税为人民币（大写）壹亿肆仟零肆

万肆仟柒佰捌拾元肆角叁分（¥140044780.43 元）。签约合同价包含安全生产措施费（大

写）肆仟壹佰陆拾陆万元整（¥41660000 元），本工程按照固定综合单价计价（本合同另

有明文约定的除外）。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赵改名 （身份证号：410105197403062755；联系电话：

13737864000；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中 46 号）

5.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验收标准，质量评定达到优良等级，争创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

禹）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省部级及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

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

6.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实施、完成本合同工程及承担缺陷修复任务。

7.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 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计划工期约为 46 个月 （具体按照专用合同条

款 11.5 执行）。

9. 本协议书一式贰拾贰份，发包人执壹拾贰份，承包人执拾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10. 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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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签约日期： 2023 年 2 月 26 日

承包人：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2023 年 2 月 26 日

签订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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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书 

 

东莞市塘厦自来水公司（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 “发包人 ”）为实施 塘厦镇电光村水

库输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名称），已接受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

即联合体牵头人）、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成员单位、即联合体成员）（承

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

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履行本合同的相关补充协议（含会议纪要、工程变更、签证等修正文件），若上

述相关补充协议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时间靠后补充的内容为准；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招标文件（含招标文件第五章发包人要求）及其补充通知（如有）； 

（7）承包人建议书（即投标文件技术标）； 

（8）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9）承包人投标文件及其附件（含评标期间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料）； 

（10）已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成果文件(含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工程概算）及

勘察成果文件； 

（11）经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及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施工图预算； 

（12）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当合同文件的条款内容含糊不清或不相一致，并且不能依据

合同约定的解释顺序阐述清楚时，以对承包人约束较严条款优先解释。 

2.项目概况与承包范围 

2.1 项目名称：塘厦镇电光村水库输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2 建设地点：东莞市塘厦镇  

2.3 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从电光村水库取水包括提升泵房、输水管道二部分：其中一

座提升泵房的泵水量规模为 19.95 万 m3/d，即 2.31m3/s，地上两层采用合建式提升泵房，

即将泵房、机电间和操作间合建，新建构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安全等级为二级，

结构重要性系数 1.0，耐久性设计环境类别：二 b类，耐火等级：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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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泵房用电负荷为二类负荷；输水管道的设计规模为 35.7万 m3/d，即 4.13 m3/s，

最大管径 DN1600，输水管道总长 8954m。 

2.4工程承包范围：完成本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及相关工作、工程施工至工程竣工验收

（含竣工验收资料编制整理、备案等）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完成并配合相关部门结算、工程

缺陷保修以及发包人要求由设计施工总承包企业完成的其他工作（发包人另行委托其他单位

负责实施的工作内容除外，但需提供一系列协调及配合服务）等，具体包括的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 

2.4.1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设计（含涉及基坑支护时的岩土工程设计、施工安全

设计专篇等）及施工现场配合、编制竣工图、配合竣工结（决）算（含审计）、周边建筑物

的监测检测和结构鉴定、设计总体管理等。中标人尚需办理政府方面的立项、审批、备案、

验收等手续（含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电子报批等）。主要内容有： 

（1）设计内容包括  提升泵站建构筑物、泵站主要工艺设备、泵站电气、开槽敷设管

道、 架空敷设管道、顶管敷设管道、各类井、开挖支护、桩基工程、开挖及修复工程、其

它工程等 施工图设计和为完成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各类应急措施设计、各类应

急方案等； 

（2）负责与业主及相关部门沟通、解释说明项目设计标准、设计规范规定，以及其他

与本项目有关的设计工作等。 

2.4.2设备材料采购：主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设备调试且与泵房

机电、工艺联合进行联动生产运行且达到设计指标)等。 

2.4.3施工总承包：包括工程准备阶至工程竣工验收（含竣工验收资料编制整理、备案

等），主要内容有（包括但不限于）： 

（1）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提升泵站建构筑物、泵站主要工艺设备、泵站电气、开槽敷设

管道、 架空敷设管道、顶管敷设管道、各类井、开挖支护、桩基工程、开挖及修复工程、

其它工程等 和为完成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各类应急方案与措施等； 

（2）工程建设其他内容： 

①负责办理东莞市及相关规定所要求的项目前期所有报批报建工作，直至取得工程合法

实施所需的各项政府批准文件，并承担相关费用，发包人只协助相关手续的办理； 

②施工期间的所有监测、检测（不包括发包人另行委托的第三方检测和监测），工程竣

工验收及备案，缺陷保修等全部工作； 

③为完成本工程所需要办理的各类审批事项的相关手续；④完成发包人要求或本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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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件约定由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作和义务等； 

④完成发包人要求或本项目合同文件约定由设计施工总承包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

作和义务等。 

2.4.4 项目管理：负责整个项目全过程管理（含接受发包人对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

管理），其中包括项目设计管理、实施计划安排、实施进度及有关资料管理归档等；负责项

目完成后的工程及资料移交手续，以及完成发包人要求由工程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作

（发包人另行委托其他单位负责实施的工作内容除外，但需提供一系列协调及配合服务）。 

注：①以下内容不包含在本次招标范围：施工图审图、编制施工图预算。②承包人不

得以上述未列明的项目为由而拒绝开展相关的工作及承担相应的费用。发包人保留调整发包

范围的权利，承包人不得提出异议。 

3.合同价款 

3.1 签约合同价（暂定）：人民币（大写）贰亿零贰佰玖拾壹万叁仟叁佰柒拾陆元陆角壹

分 （¥ 202913376.61 元），签约合同价（暂定）等于承包人的暂定工程设计费、暂定建安工

程费及纳入项目总承包的其他工程建设其他费（已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等单列费）

报价之和，其中： 

3.1.1承包人的暂定建安工程费报价为 200166682.14 元[已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 

3.1.2承包人建安工程费的中标投标下浮率 5.98 %；（不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

费） 

3.1.3 承包人的暂定工程建设其他费报价为 2746694.47 元（其中暂定设计费 

2746694.47 元），是承包人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完成本工程总承包

与相关服务工作阶段的工程建设其他工作的全部费用，为承包人投标报价时的包干价，结算

时不予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含三通一平）、工程设计其他

服务费（含竣工图编制、各阶段中所需的专家评审劳务费、专家食宿及交通补贴费、会务费

等）、水土保持工程（不含水土保持专项）费、节能审查费、工程保险费（建筑、安装一切

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详见专用合同条款）、办理道路通行及道路施工许可的费用、

白蚁防治费、联合试运转费、弃土（含淤泥）处理费用（包括合法处置、堆放场地等）、清

淤（疏浚）后测量费用以及协助发包人办理工程实施所涉及范围的相关报建、报批和备案等

手续所发生的费用等工程建设其他费； 

3.1.4工程设计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80%×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收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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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的计取，

最终以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总造价作为工程设计收费基

价的计费额，其中①专业调整系数 1.0;②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1.15，③附加调整系数

1.0，④初步设计（含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收费比例分别为 50%：50% (最终设计

费用结算价以东莞市财政部门或发包方审定结果为准)。 

3.1.4.2 本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80%暂定金额为 2746694.47 元。 

3.2合同结算总价=最终建安工程费的结算价+最终工程设计费，其中：最终建安工程费

的结算价=[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价-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1-投标下浮率）+安全防护、文明施

工措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合同约定可调整的价格。 

注： 

（1）本工程经获批复概算的建安工程费 212441515.44 元(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7176744.46 元)，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价不得超过获批

复概算的建安工程费（不含预备费）； 

（2）发包人可根据实际工程规模的变化而调整上述设计收费的各项调整系数，并最终

以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调整系数及结算价为准； 

（3）价格调整和其他结算原则（或事项）按合同文件的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执行； 

（4）本合同结算总价最终以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费用为准； 

（5）上述合同价款由总承包单位（即联合体牵头人）负责统一收款，并将合同价款支付

至总承包单位（即联合体牵头人）收款账号。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谭程方 ；设计负责人： 刘丹 ；施工负责人：  谭程方  。 

5.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 

5.1 达到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其中建设工程设计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现行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规定）； 

6. 工程安全目标和要求： 

6.1 安全目标：杜绝发生一般事故等级及以上的伤亡事故，且伤亡事故死亡人数为零。 

6.2 安全要求：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内水利

安全生产标准化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安全生产标准和安全文明施工等，落实“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切实强化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基坑（沟槽）开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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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顶管施工、起重吊装作业、防洪防汛等各项安全措施，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 

7.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设计（含涉及深基坑支护时的岩土工程设计、施工

安全设计等）、管理、施工、竣工验收、移交等，在质量缺陷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缺陷保

修责任,并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 

8.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所有合同价款

应由承包人（或承包人的总承包单位）负责统一收款支付至承包人收款账号（专业合同条款

另有约定的除外），所有合同价款的支付按发包人支付程序执行（包括要求承包人按对应单

项工程所完成的设计、工程施工、工程建设其他工作所列内容分别请款、收款后及时向各成

员单位/供应商/分包人等支付相应工程价款）；若承包人施工图分阶段施工的，发包人应向

承包人按施工进度支付对应单项工程的相应工程款项。 

9.承包人计划开始工作时间：计划总工期为 400 日历天，其中主要关键节点工期要求

如下： 

9.1设计工期：35日历天（不包含招标人进行图纸审核的时间） 

①施工图设计：中标通知书签发后 20 个日历天内向招标人提交施工图送审稿和相关资

料，并在施工图送审稿审查通过后 15个日历天内向招标人提交修改后的施工图和相关资料，

并配合招标人向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②配合服务期：自办理好施工图审查备案手续之日起，至项目范围内所有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及结算之日止。 

9.2施工总工期（包含搭建临时设施、放线定位、施工报建等前期准备工作）： 365 日

历天，计划 2021 年 03 月 01 日开工， 2022 年 02 月 28日完工。 

注：1、在中标后，承包人需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在满足总体进度目标的基础上对上述项

目进度要求进行细化（包括出施工图和施工、细化设计成果文件交付时间和节点工期等）和

上报发包人审批，经发包人审批的项目进度计划（包含分期出具设计成果文件、施工内容及

进度计划等，并以发包人需求进行细化）作为本项目计划工期的补充，也是对承包人工程延

误违约赔偿及考核的依据。2、实际开工时间以发包人或监理人书面进场通知所载明时间为

准，竣工时间以发包人规定竣工时间为准；施工工期（包括主要关键节点工期）以发包人规

定的为准执行，标准（定额）工期文件仅作参考，承包人不得以施工工期短于标准（定额）

工期为由要求计取赶工措施费，由投标人充分考虑，自行承担。 

10. 本协议书一式 16 份，其中发包人 8 份，承包人（含联合体各成员） 5 份，招标

代理机构、行政主管部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持 1份。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4. 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水库内取水口、围堰工程施工业绩

近五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水库内取水

口、围堰工程施工业绩的企业； 注：一份合同仅计算一个业绩，投标人提供的

业绩不超过 5项，超过 5项的，统计时只计取前 5项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价（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

1

广州北江引水工

程（水源工程）

二标

27474 2020/07

/

2

16960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

源配置工程施工

D2标项目

9 2023/02 /

3 清远市东部供水

管网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EPC）

总承包

276314 2021/02
/

4

陆河县南部三镇

（河口、上护、

新田）集中供水

工程

203864 2021/09 /

5 塘厦镇电光村水

库输水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
202913 2021/03 /

















合同编号：CE86-GC04-2023-0077

发包人：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

承包人：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二〇二三 年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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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施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

工程施工 D2 标段项目，已接受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包人”）对环北部

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 D2 标段施工的投标，并确定其为中标人。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

达成如下协议。

1.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履行本合同的相关补充协议及文件；

（2）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投标文件及其补充、说明、解释和澄清等（以符合招标文件和经发包人书面同意

者为准，但若承包人承诺的义务、责任比招标文件的规定更重更大、对发包人更有利者，

以该等对发包人有利的承诺为准）；

（7）招标文件及其补充、说明、解释和澄清等；

（8）技术标准和要求（技术条款）；

（9）设计图纸；

（10）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1）发包人就本工程制定或修订的项目管理制度及办法（细则）等；

（12）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文件。

以上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互为补充和解释。若合同文件中对工程范围、工程

质量、工程进度、安全管理要求等实质性内容有不一致的，承包人应在施工前向发包人提

出，除发包人明确要求适用何种约定外，以对承包人义务、责任要求高者严者为准。其他

合同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除本合同另有明文规定外，按顺序排列在前者为准，同一顺

序文件出现不一致的，以时间在后者为准；但经发包人认定承包人的有关承诺比顺序在前

的文件对发包人更有利的，就该承诺事项以该特定承诺为准。当同一份合同文件中内容相

互矛盾或冲突，以发包人意见为准。

2.承包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各标段技术要求、工程量清单及施工招标图纸）：

(1)施工 D2 标

1)埋管段（型式分两种）

埋管段基坑型式主要为放坡开挖与钢板桩垂直支护两种，其中放坡开挖段长 23.77km，

除放坡开挖外沿线管道附近有房屋，河道，道路，管线等建筑物，高边坡、地质条件为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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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放坡开挖段的，采用 12m 长拉森Ⅲ钢板桩垂直支护，钢板桩支护长 20.11km。埋管段采

用直径 DN3600 和 DN3000 的 PCCP 管道。

2)顶管段

合雷段顶管段长 4.04km，顶管设计主要应用于穿河道、省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总

共需穿越建筑物 16 处（其中跨那郁河及青年运河采用下沉埋 DN3600 钢管）。管线穿其它

河道采用顶 DN4000 的 JPCCP 套管，内衬 DN3600 钢管方案；管线穿省道、高速公路采用顶

DN3000-DN3600 钢管或采用顶 DN4000 的 JPCCP 套管，内衬 DN3600 钢管方案。管线穿铁路采

用顶钢管及现浇箱涵方案，穿铁路顶管井、顶钢管及现浇箱涵不属于本标段范围，仅包括套

管内输水钢管及后续施工。

3）合雷泵站

合雷泵站布置于合流水库南侧库尾，总装机规模为 10800kW（4 用 2 备），总抽水流量

为 20m³/s，设计扬程 27.59m。

原水通过合流水库直接进入进水前池，经泵站提升后，由压力管道输送至高位水池。泵

站枢纽顺水流方向依次布置进水前池、检修闸、主泵房、安装间、副厂房、压力水箱和出水

管等建筑物，其中安装间布置在主厂房左侧，为单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副厂房布置在主

厂房下游，紧靠主厂房呈“一”型布置，副厂房共分 3 层，顶层为设备层，中间为电缆层，

底层为水泵层，布置有流量计和检修阀等设施。

进口检修闸共 6 孔，每孔均设有回转式清污机和检修闸门。主厂房内布置 6 台卧式单级

双吸中开式离心泵。进口检修闸、主泵房和安装间均采用桩基础。

4)高位水池

金康高位水池设置在金康西路南侧高地上，位于管线桩号 HL1+146,采用敞口形式，池

体采用 C35 砼。高位水池内径为 30.0m，池高 26.8m，池内设计运工况水位为 49.0m，水深

20.7m。

5）调压塔

合流调压塔设置在合雷泵站厂区内，位于管线桩号 HL0+160。其功能是事故断电停泵过

程中，消除管道内的负压。调压塔所处位置地面高程 38.8m，井顶高程 41.48m，底板顶高程

33.68m，井内径 D=10m，高度 H=9.3m，补水管管径为 DN900，充水管管径为 DN600。调压塔

最高水位 39.41m，最低水位 34.68m。

6）工作井

本阶段顶管工作井共 26 座，根据地层，周边建筑物情况，工作井开挖深度，功能等因

素，确定工作井的型式有灌注桩圆形井，灌注桩方形井，咬合桩方井，矩形沉井，连续墙圆

形井。

7）交水口及分水口

合雷段共设 5 处分水口，1 处交水口，分别为东海岛分水口、太平分水口、太平干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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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雷州分水口和塘边干渠分水口。其中东海岛分水口、太平干渠分水口和塘边干渠均为

预留分水口，不占用设计规模流量，在上述分水口的支管处设 1 个检修阀。合雷段交水点为

下河工作井（雷徐段起点），交水口布置于下河工作井厂区内。

8）建筑与装修

本标工程范围内各永久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

工程。

9）道路工程

宽度为 3.5m-7m 检修道路共 7.318 公里。

（2）机电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

合雷泵站机电设备主要由水泵及其附属设备、变频调速电动机及其附属设备、变频启动

装置、阀门及附属设备、起重设备、水力机械辅助设备、量水设备、变压器、10kV 设备、

0.4kV 设备、通风空调设备、接地装置、照明装置、电梯设备、消防设备等组成。

合雷泵站到下河工作井输水线路机电设备主要由阀门及附属设备、流量计及附属设备、

变压器、10kV 设备、0.4kV 设备、接地装置、照明装置等组成。

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机电设备的工地卸货、开箱验收、二次运输、储存保管、安装（含埋件埋设）、调

试试验、消缺等，并负责泵站及工作井送电、泵组调试、启动试运行、性能验收、工程全线

联合调试（本标段）等现场试验直至泵组全部移交的全部工作，上述试验期间及后续的检查

消缺维护等。

2）特种设备、电力设备、消防系统的报装报建、注册取证、年审等工作。承包人必须

按照相关规定到当地主管部门办理本合同工程内的特种设备报建、验收、取证等手续；承包

人必须按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办理本合同工程内消防设施（含设备）的报建、验收、取证等

手续；承包人必须按照当地电力主管部门要求办理本合同工程内电力设备的报建、验收、送

电等手续。

3）承包人还应负责部分甲控乙供设备的采购。

除以上规定外，任何可能必须增加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都是构成本机电安装工程不可缺

少的部分，均属于承包人的工作范围，承包人不得拒绝安装，并承担相应责任。

（3）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工程

本标工程范围内金属结构包括闸门、启闭设备等的制作、防腐及安装、调试试运行等，

直至设备全部移交的全部工作，上述试验期间或及后续的检查消缺维护等。

（4）预埋件（管）的埋设及其他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本标范围内土建预埋件、部分机电和建筑预埋件(管)、闸门（拦污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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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地网的埋设和安装工作，以及缆线综合管廊埋设，部分预埋线缆要埋设于综合管廊中。

（5）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工程

本工程施工期的生产、生活区(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堆料场、料场、道路等)环境保护

和水土保持的有关工作，其主要工作范围和内容包括：施工、生活污水和废水处理、大气环

境与声环境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理、废弃机油处理、人群健康保护、水土保持、完工后的场

地清理、土地整治、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等。

（6）配合安全监测工程工作

承包人应完成的配合安全监测工作内容包括：安全监测施工图所示范围内监测仪器保护，

以及监测仪器埋设和观测所需的配合工作等。

安全监测工程标与本标承包人的主要工作界面划分如下：

1)本标承包人应配合与协调在本合同范围内各工程部位的安全监测仪器安装、埋设及施

工期观测，为本标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提供施工用水、施工用电以及施工场

地的方便，并预留监测仪器安装所需工期。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负责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和技术指导。

2)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指定需监测的螺栓，本标段承包人应提前 3 个月给安全监测工

程标承包人提供指定的直螺栓，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会在 1 个月内将加工后的直螺栓归还

本标段承包人，本标段承包人收到上述的直螺栓 1 个月内需加工完成提供安全监测工程标承

包人工程所需的弯螺栓。已装有监测设备的螺栓安装工作由本标段承包人完成，并应根据安

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对螺栓进行安装，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在螺栓需

要安装时提供给本标段承包人，安装完成后由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到场验收。

3)本标段承包人应与安全监测工程标承包人一同做好其施工范围内监测仪器的保护工

作。

（7）配合质量检测等本项目参建单位的工作。

（8）施工临时设施项目和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施工导流及度汛

合雷泵站的导流、渡汛及其他保证本标段涉水施工的导流、度汛。

2）施工道路

①新建连通施工临时营造布置区及其内部的施工临时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维护；

②新建、改建或扩建至各施工点、施工工厂施工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维护；

③为完成本标工程施工，承包人认为有必要建造的其他场内施工道路以及保洁、养护和

维护。

3）现场施工临时设施

为完成本工程施工所需的临时设施，包括施工供电、供排水、供风、临时通风洞、混凝

土拌制、运输以及所需的施工工厂(钢木加工厂等)，施工临时用房、仓库、污水及废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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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还包括施工工厂区围栏、各支洞口安全防护及其它施工现场的必要围护、安全警示

标志等。

4）其他临时工程

为完成本工程施工所需的其他临时工程。

（9）智慧工地信息化系统建设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智慧工地信息化建设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数字工地系统

包括系统软件和各类感知设备，实现工地视频监控、人员实名制进出管理、人员定位、

车辆进出管理、盾构机/TBM 监测、升降机/龙门吊/塔吊监测、施工用电监测、拌合站监测、

运输车辆监测、灌浆监测、施工环境监测、水情/水质监测等内容。。

2）系统运行环境

主要内容有智慧工地通信网络(对外通信、语音通信、应急通信保障措施)、办公网络、

信息安全、服务器建设、视频会商、监控中心机房等。

3）标段监控分中心

主要内容有大屏、音频设备、监控工作站、照明、网络、供电、音响设备以及其余配套

设施等。

4）工区值班室

包括监控显示一体机和网络机柜等设备。

5）智慧工地系统集成

按照《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信息系统集成标准（试行）》，将施工现场各类感

知设备运行数据和视频数据，与承包人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发包人建设的智慧监管平台进行

接入集成。

6）BIM+GIS

按照发包人对泵站 BIM 模型创建、应用、交付标准的要求完成模型的创建和基于模型的

应用（结合 GIS），以便优化及深化设计、指导现场施工和辅助后期运维。

（10）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工程科研

后续发包人在工程实施建设过程中需开展相应的科学试验研究时，承包人应配合相关工

作。

（11）场地恢复

本标工程施工场地按要求进行清理并恢复，包括但不限于临建拆除、道路恢复（修复）、

排水疏通等。

（12）机电安装精品工程

配合发包人开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大型泵站机电安装精品工程标准》的研

究、编制、资料整编和实施工作：负责水泵和电机、金属结构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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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编制；负责电气一次和电气二

次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

编制；负责辅机及起重设备、启闭设备精品工程标准、标准工艺示范手册、示例图册和工程

质量控制（WHS)标准等内容的研究、编制；同时负责分解精品工程目标和指标，落实保证

措施和责任，编制科学合理、可行性强的精品工程方案。承包人应根据精品工程总体纲领和

精品工程策划，细化措施和方案，在施工工艺设计、作业指导书、调试专项方案及监理实施

细则中认真组织落实和实施。

（13）其它配合工作，详见技术条款。

注：为完成工程总工期目标，本标段起点桩号及终点桩号须根据各标段施工进度进行动

态调整，具体桩号由发包人和监理人确定。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亿玖仟陆佰零玖万柒仟捌佰玖拾陆元叁角叁分

（¥1696097896.33 元）（含税），其中不含税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亿伍仟陆佰零

伍万叁仟壹佰壹拾伍元玖角(¥1556053115.90 元）,增值税为人民币（大写）壹亿肆仟零肆

万肆仟柒佰捌拾元肆角叁分（¥140044780.43 元）。签约合同价包含安全生产措施费（大

写）肆仟壹佰陆拾陆万元整（¥41660000 元），本工程按照固定综合单价计价（本合同另

有明文约定的除外）。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赵改名 （身份证号：410105197403062755；联系电话：

13737864000；通信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中 46 号）

5.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验收标准，质量评定达到优良等级，争创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

禹）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省部级及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

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

6.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实施、完成本合同工程及承担缺陷修复任务。

7.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 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计划工期约为 46 个月 （具体按照专用合同条

款 11.5 执行）。

9. 本协议书一式贰拾贰份，发包人执壹拾贰份，承包人执拾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10. 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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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签约日期： 2023 年 2 月 26 日

承包人：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2023 年 2 月 26 日

签订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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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书 

 

东莞市塘厦自来水公司（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 “发包人 ”）为实施 塘厦镇电光村水

库输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名称），已接受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

即联合体牵头人）、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成员单位、即联合体成员）（承

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

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履行本合同的相关补充协议（含会议纪要、工程变更、签证等修正文件），若上

述相关补充协议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时间靠后补充的内容为准；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招标文件（含招标文件第五章发包人要求）及其补充通知（如有）； 

（7）承包人建议书（即投标文件技术标）； 

（8）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9）承包人投标文件及其附件（含评标期间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料）； 

（10）已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成果文件(含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工程概算）及

勘察成果文件； 

（11）经发包人确认的施工图及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施工图预算； 

（12）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当合同文件的条款内容含糊不清或不相一致，并且不能依据

合同约定的解释顺序阐述清楚时，以对承包人约束较严条款优先解释。 

2.项目概况与承包范围 

2.1 项目名称：塘厦镇电光村水库输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2 建设地点：东莞市塘厦镇  

2.3 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从电光村水库取水包括提升泵房、输水管道二部分：其中一

座提升泵房的泵水量规模为 19.95 万 m3/d，即 2.31m3/s，地上两层采用合建式提升泵房，

即将泵房、机电间和操作间合建，新建构筑物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安全等级为二级，

结构重要性系数 1.0，耐久性设计环境类别：二 b类，耐火等级：二级，抗震设防烈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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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泵房用电负荷为二类负荷；输水管道的设计规模为 35.7万 m3/d，即 4.13 m3/s，

最大管径 DN1600，输水管道总长 8954m。 

2.4工程承包范围：完成本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及相关工作、工程施工至工程竣工验收

（含竣工验收资料编制整理、备案等）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完成并配合相关部门结算、工程

缺陷保修以及发包人要求由设计施工总承包企业完成的其他工作（发包人另行委托其他单位

负责实施的工作内容除外，但需提供一系列协调及配合服务）等，具体包括的工作（包括但

不限于）： 

2.4.1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设计（含涉及基坑支护时的岩土工程设计、施工安全

设计专篇等）及施工现场配合、编制竣工图、配合竣工结（决）算（含审计）、周边建筑物

的监测检测和结构鉴定、设计总体管理等。中标人尚需办理政府方面的立项、审批、备案、

验收等手续（含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电子报批等）。主要内容有： 

（1）设计内容包括  提升泵站建构筑物、泵站主要工艺设备、泵站电气、开槽敷设管

道、 架空敷设管道、顶管敷设管道、各类井、开挖支护、桩基工程、开挖及修复工程、其

它工程等 施工图设计和为完成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各类应急措施设计、各类应

急方案等； 

（2）负责与业主及相关部门沟通、解释说明项目设计标准、设计规范规定，以及其他

与本项目有关的设计工作等。 

2.4.2设备材料采购：主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设备调试且与泵房

机电、工艺联合进行联动生产运行且达到设计指标)等。 

2.4.3施工总承包：包括工程准备阶至工程竣工验收（含竣工验收资料编制整理、备案

等），主要内容有（包括但不限于）： 

（1）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提升泵站建构筑物、泵站主要工艺设备、泵站电气、开槽敷设

管道、 架空敷设管道、顶管敷设管道、各类井、开挖支护、桩基工程、开挖及修复工程、

其它工程等 和为完成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各类应急方案与措施等； 

（2）工程建设其他内容： 

①负责办理东莞市及相关规定所要求的项目前期所有报批报建工作，直至取得工程合法

实施所需的各项政府批准文件，并承担相关费用，发包人只协助相关手续的办理； 

②施工期间的所有监测、检测（不包括发包人另行委托的第三方检测和监测），工程竣

工验收及备案，缺陷保修等全部工作； 

③为完成本工程所需要办理的各类审批事项的相关手续；④完成发包人要求或本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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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件约定由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作和义务等； 

④完成发包人要求或本项目合同文件约定由设计施工总承包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

作和义务等。 

2.4.4 项目管理：负责整个项目全过程管理（含接受发包人对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

管理），其中包括项目设计管理、实施计划安排、实施进度及有关资料管理归档等；负责项

目完成后的工程及资料移交手续，以及完成发包人要求由工程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其他工作

（发包人另行委托其他单位负责实施的工作内容除外，但需提供一系列协调及配合服务）。 

注：①以下内容不包含在本次招标范围：施工图审图、编制施工图预算。②承包人不

得以上述未列明的项目为由而拒绝开展相关的工作及承担相应的费用。发包人保留调整发包

范围的权利，承包人不得提出异议。 

3.合同价款 

3.1 签约合同价（暂定）：人民币（大写）贰亿零贰佰玖拾壹万叁仟叁佰柒拾陆元陆角壹

分 （¥ 202913376.61 元），签约合同价（暂定）等于承包人的暂定工程设计费、暂定建安工

程费及纳入项目总承包的其他工程建设其他费（已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等单列费）

报价之和，其中： 

3.1.1承包人的暂定建安工程费报价为 200166682.14 元[已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 

3.1.2承包人建安工程费的中标投标下浮率 5.98 %；（不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

费） 

3.1.3 承包人的暂定工程建设其他费报价为 2746694.47 元（其中暂定设计费 

2746694.47 元），是承包人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完成本工程总承包

与相关服务工作阶段的工程建设其他工作的全部费用，为承包人投标报价时的包干价，结算

时不予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含三通一平）、工程设计其他

服务费（含竣工图编制、各阶段中所需的专家评审劳务费、专家食宿及交通补贴费、会务费

等）、水土保持工程（不含水土保持专项）费、节能审查费、工程保险费（建筑、安装一切

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详见专用合同条款）、办理道路通行及道路施工许可的费用、

白蚁防治费、联合试运转费、弃土（含淤泥）处理费用（包括合法处置、堆放场地等）、清

淤（疏浚）后测量费用以及协助发包人办理工程实施所涉及范围的相关报建、报批和备案等

手续所发生的费用等工程建设其他费； 

3.1.4工程设计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80%×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收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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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的计取，

最终以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总造价作为工程设计收费基

价的计费额，其中①专业调整系数 1.0;②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1.15，③附加调整系数

1.0，④初步设计（含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收费比例分别为 50%：50% (最终设计

费用结算价以东莞市财政部门或发包方审定结果为准)。 

3.1.4.2 本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80%暂定金额为 2746694.47 元。 

3.2合同结算总价=最终建安工程费的结算价+最终工程设计费，其中：最终建安工程费

的结算价=[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价-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1-投标下浮率）+安全防护、文明施

工措施等单列费（即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合同约定可调整的价格。 

注： 

（1）本工程经获批复概算的建安工程费 212441515.44 元(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

7176744.46 元)，经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或发包人）审定的施工图预算价不得超过获批

复概算的建安工程费（不含预备费）； 

（2）发包人可根据实际工程规模的变化而调整上述设计收费的各项调整系数，并最终

以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调整系数及结算价为准； 

（3）价格调整和其他结算原则（或事项）按合同文件的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执行； 

（4）本合同结算总价最终以东莞市塘厦镇财政部门审定的费用为准； 

（5）上述合同价款由总承包单位（即联合体牵头人）负责统一收款，并将合同价款支付

至总承包单位（即联合体牵头人）收款账号。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谭程方 ；设计负责人： 刘丹 ；施工负责人：  谭程方  。 

5.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 

5.1 达到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其中建设工程设计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现行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规定）； 

6. 工程安全目标和要求： 

6.1 安全目标：杜绝发生一般事故等级及以上的伤亡事故，且伤亡事故死亡人数为零。 

6.2 安全要求：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内水利

安全生产标准化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安全生产标准和安全文明施工等，落实“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切实强化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基坑（沟槽）开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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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顶管施工、起重吊装作业、防洪防汛等各项安全措施，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 

7.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设计（含涉及深基坑支护时的岩土工程设计、施工

安全设计等）、管理、施工、竣工验收、移交等，在质量缺陷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缺陷保

修责任,并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 

8.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所有合同价款

应由承包人（或承包人的总承包单位）负责统一收款支付至承包人收款账号（专业合同条款

另有约定的除外），所有合同价款的支付按发包人支付程序执行（包括要求承包人按对应单

项工程所完成的设计、工程施工、工程建设其他工作所列内容分别请款、收款后及时向各成

员单位/供应商/分包人等支付相应工程价款）；若承包人施工图分阶段施工的，发包人应向

承包人按施工进度支付对应单项工程的相应工程款项。 

9.承包人计划开始工作时间：计划总工期为 400 日历天，其中主要关键节点工期要求

如下： 

9.1设计工期：35日历天（不包含招标人进行图纸审核的时间） 

①施工图设计：中标通知书签发后 20 个日历天内向招标人提交施工图送审稿和相关资

料，并在施工图送审稿审查通过后 15个日历天内向招标人提交修改后的施工图和相关资料，

并配合招标人向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②配合服务期：自办理好施工图审查备案手续之日起，至项目范围内所有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及结算之日止。 

9.2施工总工期（包含搭建临时设施、放线定位、施工报建等前期准备工作）： 365 日

历天，计划 2021 年 03 月 01 日开工， 2022 年 02 月 28日完工。 

注：1、在中标后，承包人需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在满足总体进度目标的基础上对上述项

目进度要求进行细化（包括出施工图和施工、细化设计成果文件交付时间和节点工期等）和

上报发包人审批，经发包人审批的项目进度计划（包含分期出具设计成果文件、施工内容及

进度计划等，并以发包人需求进行细化）作为本项目计划工期的补充，也是对承包人工程延

误违约赔偿及考核的依据。2、实际开工时间以发包人或监理人书面进场通知所载明时间为

准，竣工时间以发包人规定竣工时间为准；施工工期（包括主要关键节点工期）以发包人规

定的为准执行，标准（定额）工期文件仅作参考，承包人不得以施工工期短于标准（定额）

工期为由要求计取赶工措施费，由投标人充分考虑，自行承担。 

10. 本协议书一式 16 份，其中发包人 8 份，承包人（含联合体各成员） 5 份，招标

代理机构、行政主管部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持 1份。 





5. 项目经理业绩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价（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

1
东乡区城东净水

厂新建工程及原

水输水管管道安

装工程

6499 2020/3/11 /

2 肇庆市鼎湖区城

镇集中供水提升

工程(勘察设计-

采购-施工(EPC)

总承包)

2020/1/2
9129

2
/



1.东乡区城东净水厂新建工程及原水输水管管道安装工程















2.肇庆市鼎湖区城镇集中供水提升工程(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六、项目团队成员配置

职务 姓名 职称

上岗资格证明
已承担在建

工程情况

证书名

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原服务

单位

项目

数

项目

名称

项目经理 汪国胜

高级

工程

师

建造师

证
一级

粤

144200720080

3361

水利

水电

工程

本单位 / /

技术负责

人
曾焕祥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230010118961

9

水利

电气
本单位 / /

质量负责

人
唐振东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044171069441

7001033

质量

负责

人

本单位 / /

BIM 负责

人
罗娟萍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高级
210561020315

350

BIM
负责

人

本单位 / /

安全负责

人
李会光

高级

工程

师

注册安

全工程

师证

/ 44070034918

安全

负责

人

本单位 / /

水工工程

师
柯平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粤高职证字第

160010100511

0 号

水利

机电

技术

本单位 / /

土建工程

师
唐裕福

中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中级
240010325077

9

建筑

施工
本单位 / /

土建工程

师
黄任聪

中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中级
230010319114

8

建筑

施工
本单位 / /

给排水工

程师
刘龙春

中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中级

粤中职证字第

140010224371

4 号

建筑

给排

水

本单位 / /

给排水工

程师
郎开静

中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中级

粤中职证字第

160010300185

5 号

建筑

给排

水

本单位 / /

机电工程

师
陈启雄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粤高职证字第

130010108526

9 号

电气

工程
本单位 / /

造价工程

师
傅荣誉

中级

工程

师

造价师

证
一级

建

[造]11014400

011106

工程

造价
本单位 / /

安全员 陈九明

助理

工程

师

安全生

产合格

证

/

粤建安

C3(2021)0045

807

安全

员
本单位 / /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员 周志良

助理

工程

师

安全生

产合格

证

/
水安

C20230004152

安全

员
本单位 / /

安全员 陈勇文

中级

工程

师

安全生

产合格

证

/
水安

C20230009244

安全

员
本单位 / /

劳资专管

员
卢笙声 / 岗位证 /

044171139441

7001245

劳资

专管

员

本单位 / /

劳资专管

员
梁梅丽 / 岗位证 /

044221130000

5000013

劳资

专管

员

本单位 / /

施工员 钟展鸿

助理

工程

师

岗位证 /
044221010000

5000001

施工

员
本单位 / /

施工员 陈亮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SGL200902013

24

施工

员
本单位 / /

质量员 朱丹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SGL201308015

68

质量

员
本单位 / /

机械员 陈焕基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044171129441

7000843

机械

员
本单位 / /

资料员 陈晓君

中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044171149441

7002219

资料

员
本单位 / /

资料员 郑苑琼

高级

工程

师

岗位证 /
SGL201308015

65

资料

员
本单位 / /

材料员 杨彬

助理

工程

师

岗位证 /
044221110000

5000003

材料

员
本单位 / /

材料员 钟东丽 / 岗位证 /
SGL201308015

67

材料

员
本单位 / /

测量工程

师
郭泱海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粤高职证字第

080010109570

0 号

工程

测量
本单位 / /

结构工程

师
高全永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粤高职证字第

180010104475

2 号

水工

结构
本单位 / /

地质工程

师
杨飞虎

高级

工程

师

职称证 高级

粤高职证字第

070010108513

3 号

土木

工程
本单位 / /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汪国胜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曾焕祥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唐振东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BIM 负责人：罗娟萍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负责人：李会光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师：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水工工程师：柯平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师：唐裕福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师：黄任聪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给排水工程师：刘龙春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给排水工程师：郎开静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师：陈启雄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造价工程师：傅荣誉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员：陈九明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员：周志良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员：陈勇文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劳资专管员：卢笙声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劳资专管员：梁梅丽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员：钟展鸿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员：陈亮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朱丹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员：陈焕基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陈晓君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郑苑琼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员：杨彬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员：钟东丽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测量工程师：郭泱海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高全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地质工程师：杨飞虎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7. 备注（请各投标人注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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